                   京规自函〔XXXX〕X号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

关于XXXXXXX土地一级开发项目

授权的批复

XXXXXXX公司/XXXXXXX中心：

你公司/你中心《XXXXXXXXXXX》（XXXXXXX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由你公司/XXXXXXX中心作为主体，组织开展XXXXXXX的土地一级开发工作。
二、本项目位于XX区XX镇，东至XXXX，南至XXXX，西至XXXX，北至XXXX。项目土地储备前期整理总用地面积约XXXX公顷，其中储备整理（城市建设用地）用地面积约XXXX公顷，须同步实施整理（拆迁）用地面积约XXXX公顷，具体用地范围根据规划审批文件确定。【无代拆项目表述为：总用地面积约XXXX公顷，具体用地范围根据规划审批文件确定。】

三、有关要求。

1.你公司/XXXXXXX中心应按照有关规定，积极推进土地一级开发工作，严格控制土地一级开发成本。

2.不得将此项目整体或部分向他人转让、转包。
3.完成土地一级开发并验收合格后的土地纳入土地储备库，经营性项目用地按规定入市公开交易。
本批复有效期为XX个月，自批准之日起计算。请据此办理有关手续。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

XXXX年XX月XX日
  抄送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XX区政府，市规划自然资源委XX分局、市土地储备中心XX区分中心。



